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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夏商周春秋时期的赋税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大约在几十万年以前开始形成

原始社会，随着原始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私有制经济。公

元前 年左右，我国产生了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夏 。从

夏朝的建立到公元前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第一个封建

专制中央集权国家为止，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奴隶制社会，战国

时期封建经济萌动，地主阶级开始占有土地，属于奴隶制社会晚

期。

第一节　　　　中国赋税的产生

一、赋税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赋税属于经济范畴，不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赋税和其他

事物一样，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萌芽状态到逐步完善的过程。随

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赋税逐步发展起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

重要组成部分。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由于生存的共同需求，逐步

由散居集合为群居，随着渔猎经济的进步，促成了氏族公社最后

的形成，而氏族制度的形成和逐步完善，又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生

产和经济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产生农业最早的国家之一。相传神农氏“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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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

氏族部落成员利用天时地利，从事农业生产，使农业得到了发

展。农产品的增多，家禽饲养业随之产生和发展起来，成为农业

的一个重要补充。

在农业家畜饲养业发展的基础上，由于人类生存和生活的需

要以及在劳动中原始工具的改进，开始出现手工业生产，如制陶

业、纺织业、缝纫业以及房屋建筑业等，这些手工业产品主要是

为了满足本部落成员的生活需求，还没有从农业中独立出来。

农业、饲养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使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普遍

得到加强，母系氏族社会逐步为父系氏族社会所取代。由于社会

生产力水平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产生了两次社会大分工：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第二次社会大分

工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种社会大分工又有力地推动了

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生产技术的提高。人们的劳动产品逐渐出现了

剩余，农业产品有了储备，家畜有了富余，手工业产品自足有

余，使以直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出现了。由于氏族部落内部

生产发展不均衡，入们对财产的占有出现了差别，氏族内部产生

了阶级分化，形成了占有丰富财产的奴隶主和被奴隶主剥削的奴

隶，新的奴隶制社会形态在原始氏族社会内孕育产生。

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

益，就需要建立维护其统治的国家机器，对内镇压奴隶阶级的反

抗，对外抵御其他部落的入侵和掠夺，从而产生奴隶制国家。为

了维护这个脱离物质生产的阶级统治机构的需要，奴隶主国家利

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从社会产品分配中强制取得所需物资，于是

就产生了赋税。正如恩格斯所说：“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

（东汉）班固：《白虎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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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公民缴纳费用 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

的。” 所以，赋税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伴随着国家的

产生而产生，在历史长河中，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是国家

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经济杠杆。

二、中国初始赋税的特点

赋税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贡赋是中国

古代早期的赋税形态。据史籍记载，夏王朝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

的国家。公元 年左右，夏部落日益发展壮大，在征服了前

许多弱小部落后，建立了夏王朝。“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

万国。” 这是夏王朝正式建立的标志之一。夏王朝以贡赋形式

进行征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被征服的“万国”（即周围

小国、部落及联盟等）向夏王朝贡纳土特产品，如兖州贡漆丝、

青州贡盐、海物等等。二是对农产品的课征，“相地宜所以有

贡赋的征收原则是：“禹定九州，量远近，贡”。 制五服，任土

作贡，分田定税，十一而赋 就是说，征税时按各地距离京。”

畿的远近，土壤的肥瘠、高下，评定土地等级，征收收获农作物

的税，这是我国最早的赋税形态。

据史料分析，夏代贡赋已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夏王朝以武力征服各个氏族部落

后，向他们强行索取财物和农产品。各氏族部落为求自身安全，

以贡纳物品以示臣服，因而具有一定的强制性。

《马克思 页 。年版，第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春秋左传集解》。

）（史记》（ 。

赋食货四《通典 税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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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具有无偿性。夏王朝征收的贡纳物品，用于王朝军队

建设，统治机构耗费，王朝贵族生活消耗等，不存在任何意义上

的偿还性。

第三，具有原始形态的固定性。夏王朝对臣服部落征收的贡

物是根据土地、物资多少确定贡物的等差，贡纳时间也无限制，

因而不存在严格的固定性。对臣民“分田定税，十一而赋”的征

收原则具有原始形态的固定性。

由于夏王朝脱胎于原始氏族社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原始社会

的残余。其赋税征收还处于不成熟的幼年阶段。各部落贡纳时间

和方物由于交通、地理条件的限制和生产能力的各不相同，因而

不能定时、定量、定率进行缴纳。加之，臣服氏族并非受王朝的

直接统治，贡赋强制性征收也大大减弱。因而，夏王朝征收的贡

赋，只能是赋税的雏形。

三、奴隶制社会赋税的作用

赋税是实现国家职能的重要工具。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

国家机器建立之后，赋税随之产生。赋税从产生之时起，就对国

家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奴隶制社会，赋税同样发挥重

要作用。其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奴隶制国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第一，促进奴隶主国家政权的巩固。奴隶主国家具有实现阶

级统治的职能，对外要抗御侵略，保卫国土和主权的完整；对内

要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这就需要建

立国家机器，扩充军队，设置官吏，兴建监狱等。国家机器本身

并不生产物质资料，这就需要征收赋税，以布帛之征和粟米之征

取得物质资料，以力役之征取得兵源和劳动力，从而在财力、人

力和物资上保证奴隶制国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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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维护奴隶主阶级王室生活和百官俸禄的需求。奴隶制

国家有庞大的官僚机构。据《尚书 酒诰篇》说：“越在内服，百

寮庶尹”，这就是说中央有许多的官，“越在外服，侯男卫邦伯”，

这就是说地方也有统治机构和官员，这些官僚人数既多，地位互

殊，脱离生产，必然糜费大量资财。奴隶社会国王实质是最大的

奴隶主，不仅生前骄奢淫逸，死后还殉葬巨额财富。赋税则是其

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第三，维护奴隶社会宗法统治。奴隶主为了维护王权，维护

奴隶主贵族统治，以分封形式授地于诸侯，并逐级向下授于卿

大夫和士。士、卿大夫和诸侯对天子，又逐级向上贡纳财物，

形成了互为依存的关系。以赋税形式巩固和维护了奴隶主宗法统

治。

第四，发展奴隶制经济。奴隶社会奴隶主为了统治者的需

求，为了社会安定，把部分财物用于发展农业、水利灌溉事业；

有时发生灾荒，为了维护简单再生产的需要，奴隶主发放一些救

济 ， 救饥民度过难关，这对于发展生赈 产和安定社会也有一定的

积极作用。

一、政治经济概况

据古籍记载，自夏禹至 年到公元西周灭亡（约公元前

年），共约一千三四百年。在此时前 期，中国的农业、手工

业有了较大发展，商业萌生，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奴隶制经济。

夏商周三代的土地制度，主要是奴隶主占有制，国王是最大

的奴隶主，直接管理王畿之内的土地，对王畿之外的土地，则按

第二节　　　　夏商周三代的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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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分给诸侯，诸侯再分给大夫，大夫分给士，土地可以在奴隶

主之间彼此交换，但不允许买卖，叫“田里不鬻”。

夏商周三代时期经济以农业为主，农业收入是奴隶制国家的

主要收入来源，因而重视农业的发展。相传夏禹区画九州，疏浚

河流，开挖沟渠，平整土地，农田建设有了较大发展。在耕作

时，提倡顺应节令变化，适时播种和收获，使农业粮食产量增

多。粮食有余又促进了家庭饲养业如牛、鸡、犬、猪、羊等家畜

和禽类饲养普及。

农业的进步，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相传夏代已有铜器生

产，商周时期出现了专业工匠冶炼，青铜铸造技术有了重大发

展。出土的商周时代铜器，不仅数量多，品种多，而且制做精

美。如铜制礼器、容器、兵器、乐器、车马饰物等。特别是司母

戊方鼎重达八百七十五斤，可见当时铜的冶铸技术已具有相当高

的水平。

农业的进步，手工业的发展增加了社会剩余产品，从而促进

了商品交换，萌生了商业。商代除了交换生活实用之物，商人还

从千里之外贩运奴隶主贵族所需物品。从出土文物和铜器“王锡

金百寽”、“贝十朋”等铭文的记载中，可知海贝、铜币已充当一

般等价物。从商品交换的距离和商品交换方式，已比氏族社会晚

期大大前进了一步。

随着奴隶制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步强化对奴隶的统治，各种

政权机构、法律、制度日趋完善。自夏禹废禅让，位传于其子启

以后，加强了军队建设，修筑了监狱，据《卜辞》记载，商代设

人，官职有“八政”，一次出兵人数可达 西周有“三

事”，“六官”之设，五刑之罚，土地分封，井田之制，赋役之征

等，这一切说明，奴隶制国家在巩固对奴隶统治的同时，统治机

构，统治法令，统治手段，也日益扩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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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夏商周的赋税制度

（一）田制和田赋

田制。在夏、商、周三代，土地属奴隶主占有，相传禹

治水之时，即观察土色，识别土质，把田土按高低，肥瘠情况分

为九等，量远近，制五服，任土作贡。夏王朝把土地按距离京畿

远近分给奴隶主贵族，奴隶主贵族再按级下分，直至分到平民和

奴隶耕种。商周则实行井田制。据《孟子 滕文公上》记载：“商

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地，画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

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区。”周朝实行“方里而井，井九百亩”。

井田制中为公田，周围八块是私田，公田八家共耕，收获物归奴

隶主。三代田制是奴隶主所有制，可以转让，不许买卖，土地按

等级分配，实质是对平民实行劳动力课征。

田赋。

夏代的田赋。夏代实行“贡”法。《孟子》说：“夏后氏

亩，须，即种田五十而贡”。贡的比率是 将 亩的产品

贡纳给贵族。据孟子引龙子的话说：“贡者较数岁之中以为常，

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

这是指“贡”法因年成足，则必取盈。” 有好坏，根据相邻几

年的农作物收获量，求出一个平均 作为贡赋定额，数量，以

不分凶年、丰年，都要贡纳规定数量的农产品，所以，夏代的贡

法，是一种农业定额税。

商代的田赋。助法是商代的田赋制度，是以井田制为基

础的劳力课征。《孟子》说：“殷 亩的土人七十而助”。是以

亩，中为公田， 家共耕；外为私田，块，每块地，分为 由

滕《孟子 文公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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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各授一块。公田所获农产品交公，私田不再交纳田赋。实际

是民力助耕的劳役地租。

周代的田赋。“彻”法是周代的田赋制度。《孟子》说：

“周人百亩而彻”。是以 亩的土 块，每块地，分为 亩，

中为公田，由 家共耕，年终按百亩实际收获量征收实物。私田

不再缴纳田赋，亦属于劳役地租。

贡法、助法、彻法是三代田赋的征收形式，“贡”是一种定

额税，助、彻法则采取比例税。《孟子）说是十一税，朱熹推算

是九一税 。比例税有利于调动劳，实际上每户田赋负担率为

动者积极性，无疑“彻”法、“助”法比“贡”法是一个进步。

（二）关市之征

中国关市之征始于西周。商代末期，商业贸易已经出现，但

这时实行的是“工商食官”制，手工业，商业都属于奴隶主官

办，故不 而不税，关讥而征税。 不称之为“市 。即在市征廛 ’，

场上交换的物品并不征税，对通过关卡的物品，只检查通过物品

有否违禁事例，也不征任何税收。到了西周后期，由于私营个体

手工业出现，商业交换活动日益频繁，商品种类增多，商贾活动

范围扩大到数百里，以至千里以上，有了征收关市税的可能与必

要。西周统治者由于日益增加财政的需求，也为了保护农业对劳

动力的需要，开始征收关市税。西周的关市之征主要有关市税和

山泽税两类。

关市税：关税，是一种通过税。古代的关，或设于道路

要隘之处，或设于王朝国境交界之处，其作用主要是稽察过往行

人与货物，以后扩大到对过往货物征收关税。关税的征收，春秋

各国未曾全面推行，主要在齐国、晋国和宋国。一般征收较轻，

《礼 王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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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范围也不广泛。

市税，在西周时，是指邸舍列肆，守斗斛，诠衡的征收。据

史载，有絘布 、总布、质布、罚布，廛布等名目。絘布，即对

商铺所征的税；总布是对守斗斛诠衡者征税，具有营业税性质；

质布为质人所罚之钱（质人是职掌物价和货物质量的官员）；罚

布是对布是对犯市令者的罚款；廛 商人储存货物的店铺的征收。

西周关市之征使用泉布，意味着货币经济日渐发展。

山泽税：是对山林、水泽所出物产征收的税。征收的实

物有山林所出之兽皮、齿、角、羽翮等，水泽所出的鱼、盐等水

产品，具有山林水泽特产税的性质。

（三）力役之征

力役之征是古代王朝对民力需求，强制平民负担徭役的劳力

课征，包括力役和军赋。

力役：据《周礼》记载，主要从事的劳役活动为：“作田

役”即跟随诸侯、大夫从事狩猎；“比追胥”，即缉捕贼寇；“令

贡赋”，即运送官物及贡赋之物。据史籍记载，周代力役规定一

般是一户一人，服役期限一般是一年三日，最少一日，如遇灾荒

凶年则不服力役。服役年龄京畿人 岁，乡野人烟稠密自

岁。力役有舍免，如贵者、能者、烟稀少，自 服公事者、

老者、疾者都可免役。

军赋：包括兵役 人服家出和军赋。周代兵役一般是

兵役，谓之“一夫从军，七家奉之”，按规定轮换。兵役之需如

兵车，戎马，干戈武器，则取自军赋。据《汉书》记载，周代

“因井田而制军赋”，设有丘赋、甸赋、同赋、封赋、畿赋共五

种。 井）出戎马 匹，牛 头；丘之地（如丘赋，为 甸

①布，泉也，古代钱之同义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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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之地） 匹，兵车出戎马 乘， 头，甲士牛 人，步卒

人。同赋、封赋、畿赋随土地增加而增加戎马、甲士等。由

此可知，周代是田制和兵制相结合，服兵役和交纳军赋相结合的

兵农合一的制度。

第三节　　　　春秋时期赋税制度的改革

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社会经济的逐步繁荣，封建地主阶级

的萌生，奴隶制度的逐步瓦解，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从而

引起赋税制度的改革。

一、赋税制度改革的原因

（一）社会经济的发展

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的社会经济，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显著发

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有了长足的进步，生产力水平迅速提

高。

在农业上，由于冶炼技术的进步，铁制农具使用日广，普遍

推行使用耕牛，水利灌溉事业兴建，使得耕地数量和土地收获量

日渐增加，社会剩余农产品大大增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对土

地课征的增加和对新辟土地的课税，成为社会的需要。

在手工业和商业上 ，春秋时期也有大的发展，青铜器不仅在

数量上有明显增加，在冶炼和制造技术上也有显著改进，从出土

文物可以看出制作质量精美，铜器工艺细腻，冶炼技术已达到很

高的水平。煮盐业、漆器业、冶铁业等一些新的手工业也迅速发

展，经济发展，四民分化，士农工商，各有分业。除官营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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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现了个体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商业上“工商食官”制度

逐渐瓦解，私商兴起，商业活动范围扩大到几百里、上千里以

外，到诸侯各国从事商业贩运获利丰盈。对市廛之税、关市之征

提出新的要求。

（二）新型土地所有关系的产生

由于人口的激增，原先奴隶主贵族和平民所掌握的土地，逐

渐满足不了自身需要，人们除减少莱田（休耕地）之外，不断开

垦新的土地。在生产工具改进的条件下，新垦土地迅速增多，大

量形成井田制以外的私田。由于私田可随人自由选择，任意买

卖，从而动摇了井田制的所有制关系。

在私田大量开辟过程中，奴隶主诸侯也大量扩充土地，进而

蚕食争夺公田，令公田有名无实，事实上成为诸侯的私田。因

此，王朝所控土地日益减少，井田制开始崩溃，新型土地所有关

系，地主土地私有制孕育并不断发展。

（三）巩固诸侯统治，对财政需求增多

春秋时期，周王朝逐渐削弱，邻国和诸侯开始兼并和称霸，

群雄角逐，战事迭起。诸侯各国为了巩固其统治，纷纷扩充军力

壮大经济。从而加重对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在奴隶主高压下，平

民起义，奴隶暴动也时有发生，内外战争频繁，军费激增，极大

地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财政支出猛增，迫使各国诸侯必须正

视现实，对原有赋税制度进行改革。

二、赋税制度改革的内容

（一）田赋的改革

春秋之前，田赋征收以井田制为基础。春秋时期，新垦私田

增多，原井田制中公田的私有化，使井田制无法维继。井田有

税，私田无税，既不公允，又影响奴隶制国家财政收入，田赋改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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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势在必行。

田赋改革首先 年（周庄王十二年），在齐国进行。公元前

齐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改革内政。在理财方面，管仲主张节用、

均平、农工商并重等；在赋税方面，主张轻税，按负担能力征

税，取民有度；对田赋改革，实行“相地衰征”，即根据土地肥

瘠程度，产量多少及远近分成若干等级，按等级征收田赋。由于

税负大体均等，从而调动了农者的生产积极性。

在齐国改革的同时，晋国也进行了改革。晋惠公六年（公元

前 年），晋国作爰田，以收揽民心，使他们拥护“征缮”、

“作州兵”的措施，以争取更多的人服军役。这个办法开创了以

后按军功分给田宅的先例。

年），鲁国推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 行“初税亩”，即不

分公田和私田，履亩征税，彻底否定了按井田征收赋税的旧制

度。这是自夏朝以来，第一次承认私田的合法化，从而刺激了人

们开垦和占有土地的愿望，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公元前

年，鲁国对军赋征收也进行了改革，行“作丘甲”，即确定

一丘出一定数量的军赋，丘中之人各按所耕田数分摊。

楚康王十二年 年），楚国推行“量入修赋”，根（公元前

据收入的多少征集军赋。鲁昭公四年 年），郑国（公元前

“作丘赋”，即按田亩征发军赋。这都突破了奴隶制社会旧军赋的

限制，无疑是一个新的发展。

春秋时期，诸侯各国田赋、军赋制度的改革，说明奴隶制社

会赋税制度已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随着封建制度生产

关系的形成，一种新的适应封建私有制需要的赋税制度已开始孕

育其中。

（二）专卖的产生及主要内容

专卖，是指国家对某些社会产品，从生产、收购到运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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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垄断的一种经营形式。专卖既是对一些社会产品的控制，又是

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春秋时期，诸侯各国对关系国计

民生的重要物资、利润丰裕的社会产品实行了专卖。

专卖制度的产生。春秋时期，由于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

技艺的提高，一些生活必需品产量增多，获利丰盈，任其发展势

必影响国家财政收入。奴隶主贵族依恃特权，侵占国家资财，加

紧对奴隶和平民的剥削和压迫，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各国为了巩

固统治，对一些重要物资和获利丰盈的产品，由国家控制生产、

收购和运销，使专卖经营形式得以产生和逐步推行。

专卖的内容。对盐铁专卖最先开始于齐国。齐桓公任用

管仲辅佐朝政，为使王朝财政充裕，首行实行了“官山海”。管

”。这里“正仲说：“海王之国，谨正盐 ”是征收之意， 是利

益之意，意即把食盐收归国家专卖，利润收归国家。具体做法

是：民制与官制相结合，农闲时由民制盐，官府包收、储存；农

忙时农民转入农业生产，待盐价上到十倍之时，再由官府运至不

产盐的地区和国家销售，则国家获利丰厚。管仲提出对铁制品，

如针、剪刀、铁制农具等生活必需品和生产工具，由国家控制产

销加价出售。管仲认为，专卖之利，寓税于价，胜于课税，且不

扰民。

对粮食、林木实行官营。国家通过征税、预购等方式，掌握

大量谷物，使国库充盈，既占有主动地位，又能保证财政收入。

对薪炭林、建筑用材林等林木实行国家管理，通过定期开放，限

制采伐，征收赋税，收到了控制税源、增加收入、节约用材的良

好效果。

春秋时期专卖，以齐国管仲施行的最为彻底，最为有效。国

，家下令禁止随意开采国家资源，对违禁者 规定了很重的惩罚措

施。管仲说 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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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罪死而不赦”。 春秋专卖，国家掌握了人们生活必需品，

使财政收入有了稳定可靠的来源，同时打击了富商大贾投机兼并

活动，也维护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为齐国扩充军备，称霸诸

侯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四节　　　　奴隶社会的赋税管理

一、财税管理机构

奴隶制国家建立以后，国家管理机构相应产生。据史籍《礼

记 明堂位》记载：“夏侯氏官百，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

夫”，说明当时已设官分职。尽管管理机构还不完善，设官不多，

但是朝务大事已有分工，一般是行政官兼理财政赋税。发展到西

周时期，分工渐细，职责才较明确。

周设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在六

官中天官系职掌财务之官吏，下设冢宰、大宰、小宰、宰夫分管

财务和会计。地官负责赋税征收管理事项。由于周朝征收赋税以

实物为主，天官、地官均具有一定财政职能，配备专门司库官

员，职掌物品收支。

地官司徒总司赋税之职，设有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徒总掌

均平土地，区别五地之物产，划分土地等级，制定贡赋征收办

协助大司徒管理全国土地和户口，确定各地法。小司徒 贡赋数量

及税敛之事。地官司徒下设司赋税之职者，有载师、闾师、县

师、遂师、廛人等。

载师：掌任土之法，即区分不同土地，按照肥瘠和使用情

《管子 地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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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分成等级，制订不同等级赋税。

闾师：掌国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数，根据民力负担所及

和国家财政需要，按时征收赋税。

县师：掌邦国、都鄙、稍甸、郊里等地区，对田莱之数、六

畜和车辇进行检查。辨析其数字准确与错误。

遂师：根据王朝对各遂（地区名称）的政令戒禁，征收赋

税，调征力役。

廛人：掌征敛 布，交入市肆的絘布、总布、质布、罚布、廛

泉府。对屠者敛其牲畜之皮角筋骨交入玉府。对珍异之有滞者，

敛而入于膳府。

此外，设有 ? 人、角人、羽人、委人、司葛等，分掌山泽之

赋。内府、仓人、廪人主管国库及粮食的收支。司会、司书主管

会计。

二、赋税管理制度

西周时期，邦国财用由冢宰（宰相）总负责，大宰、小宰、

宰夫分掌邦国财用制度。据《周礼》记载：“以九职任万民，以

九赋敛财贿，以九式均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规定了赋

税收入和支出的关系。

（一）以九赋供九式

以九赋的收入供九式的支出，以大宰规定九式，以均节财

用；又规定九赋，以抵充九式之需。九赋是九种经常性的收入来

源，其中邦中之赋、四郊之赋、邦甸之赋、家削之赋、邦县之赋

和邦都之赋，属于田赋范围；关市之赋、山泽之赋和币余之赋，

是对工商业及其他生产门类的征收。

（二）以九贡来待吊用

贡有两种：一为邦国之贡，即九贡，由大宰主管；九贡收入



第 16 页

以待吊用。九贡之法是以不规律的收入，供给非经常性支出之

需，用三存一，务使库有盈余，九贡包括有祀贡、嫔贡、器贡、

币贡、材贡、货贡、服贡、斿贡、物贡。二为万民之贡，由闾师

主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有库藏性质。它是按万民之职（即

九职）的不同，规定交纳不同的物品。万民之贡按九职包括；三

农贡九谷、园圃贡草木，虞衡贡山泽之材，薮牧贡养蕃鸟兽，百

工贡器物，商贾贡货贿，嫔妇贡布帛，臣妾聚敛疏材、闲民无常

职转移执事。

（三）赋税稽核制度

我国赋税的会计统计，相传始于夏禹，到西周已逐渐成形，

设立司会、司书之职。春秋诸侯各国大都建立了会计制度。每年

由地方长官或专司会计统计的官吏，根据各有关赋税收入记录，

定期汇总报告。皇帝依据考核官吏的成绩，决定官职升降。可

见，古代对赋税收入十分重视，说明了赋税在国家财政的地位之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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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战国秦汉时期的赋税

战国到秦汉两代，大约是从公元前 年，是中一公元

国封建社会萌生到初期发展阶段。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晚

期，封建土地私有制的产生，新兴地主阶级的崛起，逐渐产生和

建立了具有封建制性质的赋税制度。秦始皇平削群雄，统一中

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君主制中央集权的国家，对赋

税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汉朝（公元前 年一 年）在公元

年时间里，长达 使中国赋税制度臻于完善，形成了较为完善

的封建赋税体系。秦汉时期产生的封建制国家赋税，对中国两千

余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节　　　　概述

一、政治经济概况

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土地私有制的产生，新

兴地主阶级逐渐发展壮大，各国的经济、军事、政治、文化都发

生了质的变化。原有的奴隶制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

求，阻碍着经济向前发展。新兴地主阶级为了捍卫自己的利益，

和奴隶、平民一道，同奴隶主贵族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

长期兼并战争，形成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割据的

局面。地主阶级先后登上各国政治舞台，中国由奴隶制社会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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